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儋市监处罚﹝2025﹞153号

当事人：儋州侧昏网络科技店（个人独资）251家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见附件                            
住所（经营场所）：见附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见附件                         
经查，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本局依法立案，并在作出本处罚决定之前，依法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也未要求听证。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同时，根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四款有关规定，你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三年内将被依法实施任职资格限制。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儋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儋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附件：吊销企业名单（251家）

                            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5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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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